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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 时 30 分宣布升会。

按照大会 1996 年 12 月 17 日第 5 1/207 号决议和 1997 年 12 月 15 日第 521160 号决议审议关于最后拟定和通过设立

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的问题(续)( NCO阳.183/21Add.l; NCONF.183/C. l几 l 和I L.4) 

规约草案第 l 部分(续)

1. 主席说，据他了解，在前…一天的进一步非正式磋商后，已经阐明了有关第 i 部分的其余问题，现在委员

会能够将该部分所载的条款送交起草委员会了。基于的谅解是，→些问题必须认真研究，而且至少在开11 1 '情况巾，

最后决定取决于就规约其他部分进行的谈判的结果 n 在第 l 条 111 ，在有关第 1 部分的讨论结束后"人" 词必

须加以研究绳之以法"短活必须在所有语文文才叫I取得一致。在第 1 条第 3 款巾，起草委员会应注意，将"特

别协定闵琦!解为捕的是本法院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协定 n 基于这种理解和联fr王[:iMt表在上次会议 ".11 头提 11'1

的修正案，他问及是否可将第 1 部分送交起草委员会 n

2. WILMSHURST 女士(联合王国)说，她希望说明，前→天她就第 l 条提出的意见只活用于第 l 条第 -11) 俨

第 l 条第三句保持不变，也可送交起草委员会 n 有关第 3 条第 3 款，她希望加上也Ki请起草委员会市议i友款i'J%J:
p.g 
Jill.o 

3. 主席问，委员会是否希望将第 l 部分送交起草委员会 n

4 就这样决定 υ

规约草案第 2 部分(续)

第 5 条(续)

5. 主席请就侵略罪进一步提出意见。

6. AL-JABRY 先生(1呵曼)说，他欢迎将灭绝种族罪列入案文，不反对列入关于侵略罪的部分。但是，他文
恃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七次会议 k表示的意见 1974 年大会第 3314(XXIX)号决议巾的侵略定义仍有效，而 11

!但构成委员会审悦的基础。

义 n

7. 尽管他认为恐怖主义是严重罪行，但是，对于该罪行，他希望看到比案文中日前拟订的定义更精确的定

8. A. DOMI剧NGOS 先生(安哥哥.拉)说， 侵略是引起受害罔大大‘盘痛苦幸和和11损:窑耳的二才非|川II~扣1常严重的罪行。 l囚耳此必必、须包J抓i币4 
{r在E规主乡约A甘J

~伞余?伞伞争仨:班理!寻事王会对对.国家朽行矗为所f做歧出的决定" 宇样不合适， 1应l泣E该删|除t除轨k扎n 应J删删除方扫括.号内 "明显" →词， 1[;附王耳l 先为，;过违1主i反行为J就试j是迁

i边j主k反行为或者不是。也应删除该款末尾方括号内的案文严

l). Li Yanduan 女士(中国)说，她基于两个条件可以!可忠列入侵略罪。首先，应该拟订清楚精确的侵略11~J主

义。第二，应眩与安全理事会有联系。应将有关条约~iì~行的讨论rW迟到将来的审查会议上，因为就该罪行未达成
协商一致。

10. BENJAMIN 女士(多米尼加)说，她完全赞同特立厄达和多巴哥代表以力11勒比共同体国家的名义在 I二次
会议 t:所做的发言。

11. LEGW AILA 女士(博茨瓦纳)说，鉴于侵略罪的严重性，她支持将该罪行列入规约们委员会不应无视安
全理事会是联合国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这斗事实。

12. TASNEEM 女士(孟加拉国)赞同将侵略罪作为核心罪行列入。她偏爱备应案文 1 巾的定义，其文本最

战近孟加拉国法律关于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战争11问n侵略的文字。但是，她可以接受街边案文 L

13. 有关安全理事会的作用，除非《联合国宪章》本身得到修正，否则侵略与I~与安全理事会在对付侵略行
为)T丽的职能之间存在着不可凹避的联系。她对列入恐怖主义罪持灵活态度， {g定义须更得体J1更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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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LADE 先生(萨摩亚)说，只要在定义和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方面再做些工作，便应将侵略罪列入规约【

他支持特立尼达和l多巴哥及力fJ勒比国家列入非法贩运麻醉品的|呼吁。

15. ONWONGA 先生(肯尼亚)支持将侵略罪列入本法院管辖权内。战定义必须足够精确以符合合法性附
则。由于安全理事会预先存在的职权，他赞同可能发生特帖权冲突这种意见。其断定侵略行为存在的权r)[~会严-IE

影响本法院作为不受政治影"1句的独立机构的完整性。

16. 有关恐怖主义、非法贩运麻醉品和攻击联合国人员的条约罪行，肯尼亚代表团支持力11勒比共同体国家

将非法贩运麻醉品罪列入的l呼吁。

17. FRANKOWSKA 女士(波兰)支持将侵略罪列入规约 3 她倾向于备选案文 3 ， ì友案文比基于 1974 年侵略

定义的提案更适于个人责任的目的。

18. 她认为同意安全理事会断定侵略是触发本法院的管辖权的先决条件有问题。然而，她明白，鉴于国际
秩序的实际情况，先决条件是必要的。尽管她不仅对时论将条约罪行列入规约的问题，但她怀疑时间是否合适户

19. Van ßOVEN 先生(荷兰)赞同挪威代表和其他代表表坑的一些关注，特别是在找出令人满意的侵略定
义和与安全理事会的关系这→复杂问题上。

20. 条约罪行、恐怖主义和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不应属于本法院管辖权内。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

人员罪可在稍后阶段在审查规约过程中进·步研究。

21. CUETO 女士(古巴)赞同将侵略列入未来法院的管辖权内 n 大会第 3314(XXIX)号决议和l备'应案文 3 Tif 

为合适的侵略罪定义提供基础。有关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本法院完全服从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将危'í耳其-llf1lrtl: 0 

22 她-贯赞同列入条约罪行，特别强调国际恐怖主义，应以精确的词语界定该罪行n

23. SOH 先生(1喀麦隆)坚决支持将侵略罪列入本法院管辖权内。备应案文 3 将成为合适的工作基础 n 他对
其他耳I~;f=j'--恐怖主义、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写I~及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书|明物 -没有固定的意见n

24. TANKOANO 先生(尼日尔)说，如果侵略罪须属于;2j立法院权限内，委员会必须找到合适的定义。 叫论
似乎表明，压倒多数代表团赞同将侵略罪列入本法院管辅权内。他支持由本法院基于客观事实寻求安全理事会证

实巳犯 F侵略罪的意见。将侵略罪排除在规约之外将脱离实际，因为自 1945 年以来在全世界犯 F过儿起侵略f!li

1M f[都未受征罚 n

25. GARCIA LAßAJO 先生(西班牙)提出西班牙代表阳在A/CONF.183/C.lι1 号文件中所载的有关第 5 条

的提案。该提案考虑到A/CONF.183/2/Add.l 号文件中第 5 条引语部分后面关于需要随后再调整关于本法院管特

权内的罪行的注， Jt目的是为该规定提出合适的结构。主~议首先应有普遍性的第 5 条，其第 1 款列山!禹于本法院
特辅权内的各种罪行。对甸甸和1 1罪行，者I~应提及后面界定具体和11类罪行的条款。迎议第 1 款应列I:l:l已经达成普遍协

议的四种罪行。列入其他种类，女If恐怖主义和贩运麻醉品，可在稍后的审查阶段上市议。

26. 有关攻击联合国人员和相关人员罪，西班牙代表团在A/CONF.183/C.IIL. I 号文件中提议将一个案文列

{E "战争罪"标题 f& n 两班牙希望将侵略罪列入规约， (日必须找到令人满意的定义并解决安全理事会应起到的作

Jtl 问题。该定义应尽可能基于大会第 33 1 4 (XXIX)号决议。两班牙也将在A/CONF. 1 83/C. 1几.1 号文件:rll所载的相

关部分备选案文 3 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但必须删除"以攻击国武装部队[军司q 占领或兼并另一国领土或部分领
七为日的或结果"字样。

27. 西班牙代表团支持这一观点:必须在安全理事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的职能和l权限与本法院审判个人
行为的权限之间实现平衡。

28. 四班牙还提议为第 5 条列入第 2 款，指明本管特权内的罪行是依据国际法本身的罪行，元险依据国内
法律这些罪行是否受到惩罚。该案文基于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mi法》草案。重要的是，
应强调国际法对有关类型的罪行的自主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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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

29. KOURULA 先生(芬兰)担任协调员并介绍规约草案第 6 至第 13 条 Ifr涉及的管辅权问题，他说，该问题

涉及」些密切相关的内容。至少可以以两种方式研究草案有关管辅权的部分。 m 利1备选办法是将该问题分为例

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谁能触发本法院管辖权问题，第二部分涉及本法院行使管辖权需要!IJt住同意问题n 另刑Ir IIJ 
fiE性是将这些问题分为三部分:第一，研究有关各个国家的整个管辖权问题;第二，研究有关检察官的该问题;

及第三，研究有关安全理事会的该问题。

30 从第一种备选办法开始，他想提及与涉及"触发机制"的第 6 、 10 、 12 手11 13 条以及接受管辖权的第 7
和第 9 条有关的→些问题。人们必须忆及补充性这一巾心原则和l可受理性问题。

31 有关触发机制，规约草案载有三种触发本法|btfT啦!i权的方法:通过安全理事会提交、通过缔约|主|fEiii

手11通过检察官 I~I行行动。有关接受本法院的管辖权，如果安全理事会向本法院提交-种情况，法院开始调查不需

~经国家同意n 当法院管辖权由国家或检察官触发川才，根据规约草案所载的某些挝议，本法院的行动fWÌ'!l.(国家同

32. 在接受管辖权方面基本上有四种备选提案。依据第 -{Ifr提案，即所称的联合王国提案并且载于所讷"第

6、第 7、第 10 和第 11 条的另…备选案文"中的第 7 条荣文中，批准规约意味着自动接受本法院对核心罪行的管

非;权 n 此外，该案文规定，只有领土所属固和l拘留固和!被告人国籍国是规约缔约国，本法院才能行使管辅权。如
果这些国家不是规约缔约因，它们必须提出特别同意声明然后;4立法院才能进行调查。

33. 第二项提案，所谓的德国提案，是规约草案第 9 条的"另一备选案文该提案与第一顷提案的不同

之处只在于， ì支提案依靠对核心罪行的普遍管辖权原则，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国家同意，即使二II~缔约|萄也是如此。

34 第三和f1备应办法是规约草案原第 7 条第 l 款街边案文 l 中的所谓的"选人/选出"提案。成为规约缔约

l茸的国家并非自动接受本法院对核心罪行的管辖权。要求另外同意，方法是，当该国成为缔约国时或此后发表特

别声明。该声明的本质内容和持续时间可能各不相同， -F列国家必须在法院可以采取行动之前表示同意:领士所

属国、拘回国、请求国、被告人国籍固和i被害人国籍因。

35 第因，依据第 7 条第 1 款备选案文 2 中所载的所谓的运案提议，本法院必须在各个具体案件中征得@i

u川同国、拘自1国、请求引渡国、被告人国籍固和1被害人|到销国的同意。

3ó. 第 10 至第 13 条涉及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国家的控告或提交，及检察官。第→个第 10 条第 4 至第 6 款

和"第 6、第 7、第 10 和第 11 条的另--，4叶选案文"巾的第 10 条第 l 款涉及安全理事会与本法院之间的关系 n 第

4个第 10 条第 4 款和"另一→备选案文"巾的第 l 款本质上是说如果安全理事会不先断定有关国家已实施侵略行

为，本法院就不能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该规定的存在被称为承认了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

任。相反的观点是，安安-理会的这和科种f1作用将带来政f治f台ìl因写索 i丽ÍI/川UJ且|

I口时I吁I川t叶在布I巨ι:干-→段时问后对其节管J辖权内的罪行进行起训诉}'‘，除非安全理事会的可决票要求它不要这样做(第一个第 10 条第 7

款，备选案文 2)。联合王国的提案( "第 6、第 7、第 10 和l第 11 条的另·备选案文"第 10 条第 2 款)也包含对
→段时间的提及。

37. 有关国家的控告，第一个第 11 条第 1 款备选案文 l 规定，在灭绝种族案件中，同时是 1948 年《灭绝
种族公约》缔约国的缔约国可向检察官提出控告，指控有人涉嫌实施了灭绝种族罪。其他罪行要求提交特别声明 n

"第 6、第 7、第 10 和第口条的另一备选案文"中的第 11 条 r:p载有国家提交的简化方案。

38 最后，有关检察官，必须允许检察官依职或自行触发本法院管轿权而不需要安全琐事会或缔约 1:~ItIJ交

(第 12 条)这一主张得到广泛支持，但是也有反对意见。阿根廷和l德国提出了对检察官的斟酌决定权提供额外制约
的提案:依据第 13 条，如果检察官得出结论有合理11根据进行调查，他必须寻求预市分庭的授权。如果这种合理H
根据存在而且案件似周本法院的管辖权内，并且考虑到第 15 条巾的受理规定，将给予授权。

" 正如1他在发言开始时指出的那样，对整个问题的第二种做法是将该问题分为三部分，首先就国家、然
后就检察官及最后就安全J.ffi事会，考虑整个管辖权问题n 这是组织讨论的更好办法 n

40 主席认为，为了组织时论，明智的办法是，采取芬兰代表提及的第二种办法。第-呗任务是就国家市
议整个管辖权问题。原草案中的相关条款是:第 6 条第 l(b)款和第 2 款;第 7 条;第 9 条;第 11 条「在"第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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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经过 WILMSHURST 女士(联合王国)、 LE FRAPER DU HELLEN 女士(法国)和lMAHMOOD 先生(巴
基斯坦)参加的简短程序性时论后，主席请委员会开始着重于国家的作用，基于的谅解是，宁愿选另→备注办法的

各代表团仍可以以其希望的方式进行发言。

42. WILMSHURST 女士(联合王国)提请注意~ NCONF.18312/ Add.l 号文件中标题为"第 6、第 7、第 10 和|
第 11 条的另一备选案文"的草案部分。这是联合王国最初提议的备选案文，其日的首先是阐明案文，其次是提
:U 些非常具体的提案，特别是有关接受管辖权们

43. 在该备应案文第 6 条 r.t'，联合王国代表团对(a)项中的"情况"一词给予重要意义。确定具体罪行手11具

体l/l~犯不是国家的任务 n 但是，她希型提议，在第 6 条第一行巾本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字样应!tr "本法院

应行使管'辅权"的字样代替。

44. 第 7 条将代替原条款第 7 和第 9 条中的规定 e 依据第 I 款，成为规约缔约国的国家U[J接受本法院的节

前!!权 n 这涉及核心罪行;该提案不包括条约罪行。如果将条约罪行列入规约，需要补充规定 n 对于核心罪行，该
规定的含义是，就任何具体案件而言，缔约国无仅反对检察官行使职权，成反对本法院对该具体案件行使管带ii仪 n

45 非缔约国的国家的难题由第 2 款处理，该款阐明在某些案件中本法院必须征求非缔约国同意然后才有巨

行使管啦!i权。联合王国的立场是，只要求在其领土上发生犯罪的国家同意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删除(a)顷。

46. 另外，在第 2 款中，第二行巾的"可以行使管辖权"应由"应具有管辖权"代替n

47. I啦→相关的另一个条款是第 11 条，该条涉及罔家提交--_..项情况。联合王国的提案只是闸明该案文，不

需要她进行介绍。

48. KAUL 先生(f;惠国)说，第 9 条"另一备选案文"巾的德国提案基于下列考虑因素。依据现行国际法，
所有国家对灭绝种族行为、危害人类耶和l战争m~ 可以行使普遍刑事管辖权，而不论罪犯国籍、被害人国籍及犯罪

发生地点 n 这不仅由大量的国家实践证实，而且也由纽伦堡法庭证实，还特别载人普遍接受的国际文书中，女rll949

年 n 内瓦四公约或((禁止酷刑公主悦。这意味着即使罪犯和l被害人不是起诉国的国民，各国仍可以将例如I{E第二兰

|到实施灭绝种族行为的个人绳之以法。本法院将以整个国际社会的名义采取行动 o ~I为规约的缔约国可对核心罪

行个别地行使普遍管辖权，缔约国也可以通过批准本规约，赋予本法院类似的职权，以J:t名义行使普遍刑事管tJ11;
权，尽管这只是对核心罪行而言。

49. 这种办法基于普遍管辖权的合法行使，也将消除否则会为犯下灭绝种族、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这些「

恶不赦罪行的个人留下的漏洞。例如，如果发生大规模灭绝种族行为，女fI在纳粹德国或;最近在柬埔寨， TrrT安全军H
事会w于任何原因不能将情况提交本法院，便产生这个|归问附b可削1川j固配:←-I~ξ.令灭绝F和利种'1小l'族的个人是否可受到本法院i'白'1阳!

50. 依据据-规约中提议的其他管辖权模式至宅少在1其E领二士士t七'._t实施该罪行的困家，甚甚:至至‘其他固家，有必:要费成为
坝约f缔帝约国， 或者该匡困!必必、须表磊示龟同意朽行"i使吏料特2别4管皆辅仅。{但η是虫如如11果犯下的灭绝刑利种l'族1罪i口萨I~是因家政策的

才不号大叮能成为规约缔约国，或者同意本法院行使其管辖权n

51. 如果规约的缔约国在实施的具体核心罪行 rl:'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并因此可以且将合法行使普遍管特

权，本法院也应有同样的地位。然而，第三国将不敢担与本法院合作的任何义务。如果它们决定合作，它们可以
同意与本法院临时合作，这是其提案第 2 款的含义司因此本法院适用普遍管辅权原则不会侵犯才1:规约缔约国的第
二国的主权。

52. Tac-hyun CHOI 先生(大韩民国)说，韩国代表剧对第 6、第 7 和第 9 条提出-些提议。本法院具有固有

忏辅权这…-概念不符合补充性原则;国家同意不可缺少n 另一方面，允许缔约国在具体案件中拒绝同意本法院行
使管辖1权将使本法院失去效力。一国成为规约缔约|窍，应被视为巳→劳永逸地接受本法院的管辖权。行使管辖权
贝Ij将是自动的。

53 为了管辖权联系，应当要求有一个或数个有关国家表示同意本法院行使管辖权。有关国家应包括4i)U­
所属国、拘留国、被告人国籍固和被害人国籍固。其中→个国家成为缔约国便足够:这-一要求不应是累积的而是
i可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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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非正式散发的韩国代表团的提案与联合王国的提案( "第 6、第 7、第 10 和第 11 条的另一备选案文" ) 
相似。然而，韩国代表团的提案只要求一个有关国家同意。还存在着概念差异:联合王国的提案以本法院对核心
111';行具有普遍管辖权为前提;韩国的提案假设根据规约的规定，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赋予管辖权n

55. CHUKRI 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说，他希望就安全理事会在触发机制方面的作用问题发表意见 n

安全理事会会使提交给它的案件、诉讼或控告政治化，因为安理会的本质决定它是政治机构而不是法律机构η 如

果|苟某些国家享有否决权安全理事会未就侵略行为采取必要措施，应授权大会取代安理会。此外，安理会有fI才在
远川《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时有选择性。授权安全理事会民至对二JI:规约缔约国触发行动的第 6 条另一街边案文:阿

违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56 有关国家的作用，他认为给予缔约|主l或非缔约国触发行动权没有问题。他对第 7 条或第 8 条也没有任

何异议，对于第 7 条，他倾向于具备选案文 2。在第 9 条巾，他倾向于备选案文 2，但也不反对街边案文 L

57. NATHAN 先生(以色列)说，在第 6 条第 l (b)款t尸，他反对赋予"二11::缔约国"提出控告权的提议。决定

不成为规约缔约国的国家不应具有与决定成为规约缔约国的国家相同的权利。

58. 第 2(c)款赋予检察官向本法院提出事情的权利， ilr于他将在辩论稍后阶段七解释的原因，该款不能在j

到支持。

59 如果规定成为规约缔约国的国家即接受本法院对第 5 条中提及罪行和1第 7 条中涉及的问题的管辖权，
第 2 款则没有必要。

60. 转向第 7 条，以色列代表团认为，尽管第 5 条F丽的罪行是各国对其具有普遍管辖权的罪行，但除非
规约缔约国明确表示同意，否则本法院不能够行使管辖权 n 为确保有效行使管辖权，必须解决要求同意力而的:某
些具体条件。实际考虑因素至少要求领土所属国、实施罪行的所在固和l拘阳国同意，这是本法院有效行使管带ii权

1'1忖刮目限度和l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

61.拘阳|到" 才可可由"嫌疑人成被告人居住的国家"二同代替，因为在相关时间里，有关国家!可能尚

未拘留被告人或嫌疑人。

62. 第 l 款(c)和l(d)项中提及的国家同意、与行使管辖权无关，不应视为先决条件呵 (c)项巾提出的问题。'UE规

约第 9 部分 F时论 η

63. 有关第 3 款，如果要求经其接受的国家未表明它是否表示接受，本法院不应具有管辖权。

64 在第 9 条巾，他支持备选案文 1，该案文规定规约缔约国接受本法院对核心罪行的管辖权，但他是有问

意取决于核心罪行清单及罪行定义 n 如果核心罪行i成为灭绝种族、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该规定则合理。否则，
他倾向于依据备选案文 2 的选人制度。

65. 他支持备应案文 l 第 3 款，该款使本法院能够在要求经其接受的国家不是规约缔约国情况下对具体罪
行行使管辖权。方括号内所载的句子是必要的，以促使本法院能够得益于眩国家在规约第 9 部分 F而产生的问题
方丽的合作。

66 他认为难以支持第 9 条"另←-备选案文"中的第 1 款。尽管各国在核心罪行方面具有普遍管辖仪，但
本法院是司法机关，必须根据规约中所载的条件和l限制，在同意的基7ìlll上行使其管辖权。此外，如果领土!附属[1，/
fll嫌疑人或被告人用住国未接受其管辖权，本法院便不能远 ~l/f履行职能 n

67. 第 9 条的"另→备选案文"第 2 款可以接受，但他倾向于备选案文 l 巾的案文。

6侃8. SALAND 先生(付耳瑞岛制』典鸟切)说， 其意.见基于联合玉国代表早些i时|时才候提出的"绵 6、第 7、第 l川o 和和l嗨第 11 条的另
.布备j埠韭案文

将个别罪朽行.提交 n

69 关于接受管辖权的关键问题，他完全同意联合王国案文第 7 条第 1 款。他不完全信服德国代表关于将
卒法院完全纳入普遍管辖权制度巾的论点，甚至对于核心罪行也是如此。本法院是依据公约设立的，必须对这…
非实给予‘些考虑。他同意就需要建立管辖联系所做的发言:该联系不→定只涉及领土所属国。必须能够起诉处
T-J日下罪行的国家之外的国家的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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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以下四类国家中有一个国家成为规约缔约国应该足够:领土所属国、拘留国、嫌疑人国籍国或被害人

国籍因。

7 1. 在依据条约设立的法院的情况中，非缔约|主!不能自动地纳入该系统中。但是，按照联合王国案文第 7

条第 3 款的规定，规约应允讲非缔约国通过声明同意本法院对具体罪行行使管辖权n

72. 他支持联合王国案文第 11 条。他也欢迎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用"应具有管辖权"代替第 6 和第 7 条 rlJ
的"可以行使管辖权"字样的提案。

73. 主要问题是，成为规约缔约国的国家即接受本法院的管辖权 n 对于核心罪行不能接受同意制度，但是、

如果任何条约罪行列入规约，情况则会不同。

下午 1 时嗷会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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